
有读者投书 《中国工人》 编
辑部： “单位张贴的招聘信息上
赫然要求： 年龄不超过35周岁。
其实 ， 这样的招聘条件并不新
鲜， 我当初来应聘这份工作时也
有这个要求。 那时年轻， 没觉得

过分 。 如今 ， 我也即将迈入35
岁， 再看到这样的要求， 心里觉
得不是滋味。 难道年龄超过35岁
的职工就不能胜任一份工作了
吗？ 年轻化固然好， 可是， 超过
35岁的职工都有一定的工作经
验， 生活阅历丰富， 不见得比年
轻的职工差吧？！ 建议除特殊岗
位外， 一般岗位就不要在年龄上
设置门槛了。”

这种 “35岁现象” 又称 “职
场中年危机”， 相关的讨论非自
今日始， 多次引起许多同龄人的
共鸣。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破解
这个困局？

“35岁现象 ” 是怎样形成
的？ 相关统计和研究发现， 人到
中年， 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会
走下坡路， 体能和精力的下降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提升技能的
意愿不足， 因而可能成为职场的

淘汰对象。 这种说法需要科学的
依据和论证 ， 不是几句 “门外
话” 可以说清楚的， 而且并不适
用于所有的工作岗位， 譬如知识
更新和技术迭代速度并非很快，
提升职业技能更需要靠时间和经
验积累的行业。

作为普通劳动者， 更需要关
注和讨论的是形成 “35岁现象”
另一个原因：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状态 ，
“养成” 了某些用工单位对于求
职者的 “挑剔” 心理———既然不
缺劳动力， 当然尽可能选择年
轻力壮者 。 有人还 “告诫” 用
工单位： “不要欺负年轻人， 因
为他们会辞职 ； 可以欺负中年
人， 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不
敢辞职 。” 年 龄 似 乎 成 了 许 多
中 年 人 职 业 生 涯 的 一 道 坎 ，
不仅求职困难， 即使在职， 如果

表现不优秀 ， 同样可能面临淘
汰。

然而， 在人口红利趋减、 老
龄化加剧的今天， “招工难” 已
成趋势， 用工单位有没有想过，
“挑剔 ” 还有多少余地 ？ 况且 ，
年龄歧视涉嫌违反劳动法， 需要
承担法律责任。 更重要的是， 35
岁正是劳动者在其工作的专业技
术领域经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
可以实现 “优质高产”、 做出贡
献的最好阶段， 舍弃他们固然会
造成他们的生活压力， 但更是用
工单位的损失。

为中年人求职、 就业、 晋升
提供平等的机会， 已经到了应该
破题的时候。

以年龄作为用工的限制条
件， 对劳动者、 用工单位和经济
社会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对
劳动者而言 ， 年龄歧视显失公

平， 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 对用
工单位而言， 歧视性用工可能将
真正有能力的劳动者挡在门外 ,
不利于生产效率提高； 对经济社
会发展而言， 劳动力不能顺利就
业， 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
开发和利用， 造成人才浪费的同
时， 人为减少劳动力供给， 导致
劳动力短缺、 用工价格上涨， 也
不利于解决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小
于求的现实问题。

破解 “职场中年危机” 最根
本的途径， 是要解决好劳动者终
身学习和技能培训的问题。 除了
劳动者自身求知求新， 保持学习
动力、 能力外， 企业应该承担起
社会责任 ， 对员工实施职业培
训； 国家应推行积极的就业促进
政策， 严格执行劳动法规， 引导
用工单位在人力资源使用、 调配
中不再设置年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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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读书

很多家长出于孩子饮食健
康的目的，热衷于购买打上“儿
童”标签的食品。从目前市场情
况来看，“儿童食品” 并非食品
分类， 而是针对儿童营销的食
品，其火爆背后，是儿童市场的
溢价高和好挣钱。 与其说这些
食品有益于孩子饮食健康， 不
如说这是一种营销策略。 （4
月18日 《法治日报》）

不少打着“儿童专用”标签
的食品， 声称比普通食品营养
更高、更安全。对于广大家长来
说，都很重视孩子的身体健康，
都想给孩子“最好的”，看到有
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 “儿童专
用”食品，不少家长也是深信不
疑。正因如此，这让商家看到有
利可图，纷纷推出“儿童食品”，
但现在市场上的“儿童专用”食
品，却往往噱头大于实际。

“儿童食品”乱象，与“儿童
食品” 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与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很大关
系。 2020年5月，中国副食流通
协会发布 《儿童零食通用要
求》，填补了国内儿童零食标准
的空白， 但这一标准是团体标
准，属于市场标准，不具有强制
性。 “儿童食品”不能游离于监
管之外，要遏制儿童食品乱象，
关键需要出台儿童食品方面的
国家标准。

与此同时， 对于炒作虚假
概念 、 忽悠消费者的无良商
家， 也要加大打击力度， 要撕
下 “儿童食品” 的虚假标签，
戳穿背后的 “消费骗局”， 要
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 避免广
大家长受到误导。 当然， 家长
也要理性消费， 提高科学育儿
素养， 增强防范意识， 不要被
无良商家牵着鼻子走。

食品安全无小事， 儿童食
品安全更关系到儿童的健康成
长， 相关部门对此要予以高度
重视，要促进“儿童食品”市场
规范发展，让“儿童食品”能够
担得起“儿童专用”的责任。 这
样才有利于净化儿童消费市
场，保护广大儿童的合法权益，
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 □戴先任

让职工书屋“活起来、动起来”

古时读书 “一卷在手”， 现时读书 “一屏
万卷”。 线上读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是
人们获取知识、 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 4月23
日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 中国多地开展丰富多
彩的线上阅读活动， 读者足不出户即可博览群
书。 (4月18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王铎

破解 “职场中年危机”
最根本的途径 ， 是要解决
好劳动者终身学习和技能
培训的问题 。 除了劳动者
自身求知求新 ， 保持学习
动力 、 能力外 ， 企业应该
承担起社会责任 ， 对员工
实施职业培训；国家应推行
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严格
执行劳动法规，引导用工单
位在人力资源使用 、 调配
中不再设置年龄门槛。

日前， 在天津民航机场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第十六总经理部的
全国职工书屋， 不少职工正在安
静地阅读。 迎面而来的浓厚书香
气息， 温馨舒适的阅读环境让人
流连忘返， 成为职工充实自我、
放松心情的重要场所。 （4月18
日 《天津工人报》）

职工书屋是滋养职工心田的
“精神家园”，可是，一些企业虽然
建立了职工书屋， 但职工学习的
气氛总是不浓。究其因，一是缺少
了有效的活动载体，“死读书”让

职工感到枯燥乏味； 二是图书更
新换代不快，天天都是“老面孔”，
职工阅读兴趣不高； 三是图书种
类单调，不能满足职工的“胃口”。

如何让职工书屋 “活起来、
动起来”， 笔者以为， 天津民航
机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在建
设职工书屋时 ， 不仅将职工需
求、 兴趣作为切入点， 坚持以职
工看得懂、 用得上为原则， 提高
了职工阅读积极性和参与度。 而
且， 与 “创建学习型组织、 争做
知识型职工 ” 活动 、 创新工作

室、 爱心妈咪之家有机地融合，
为职工带来沉浸式阅读体验， 让
他们享受到了阅读的快乐 。 同
时， 不断扩展职工阅读文化活动
阵地， 通过举办职工读书日、读
书故事分享会、 读书知识竞赛等
活动，推进区域间、各总经理部间
图书互换互借， 让图书有效地流
转起来， 源源不断地为职工输送
更多的优秀精神食粮， 满足不同
层次职工的需求， 使书香飘到企
业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都是值得
学习和借鉴的好办法。 □费伟华

何勇海： 在公众印象中， 患
病的新生儿一旦住进新生儿病
房， 就意味着与父母分离。 只有
每天短暂的探视时间内，父母才能
远远望一眼孩子……4月中旬，一
种“新生儿家庭化病房”在成都投
用， 父母可24小时陪伴新生患儿，
从此告别 “分离之苦”。 “新生儿
家庭化病房”， 彰显出人文关怀，
这样可以让父母更好地与医务人
员协作， 共同促进孩子早日康复。

15日上午10时许， 家住武汉
青山的汪丹丹在省妇幼保健院做
完产检， 准备在街道口站搭乘地
铁回家， 怀孕9个月的她步履略
显沉重。 2号线值班站长胡茜倩
巡站看见了， 立刻送上一枚粉色
的 “孕妈徽章”， 称以后乘坐地
铁佩戴这枚徽章， 工作人员会主
动提供便利服务。 记者从武汉地
铁运营公司了解到， 今年起， 武
汉地铁在全线网282座车站配备
“孕妈徽章”， 有需求的孕妇均可
在车站客服中心领取， 截至目前
已经发放350枚。 （4月18日 《武
汉晚报》）

“孕妈出行 ， 请多关注 ”，
这是武汉市地铁公司发放的 “孕
妈徽章” 上的几个字， 配上绘有
孕妇卡通形象的图案， 显得温馨
而醒目。 “孕妈徽章” 相当于孕
妇专属的身份标识， 有了这个标
识， 地铁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为她
们提供更人性化更周到的服务，
包括引导孕妇走宽闸机， 遇上独
自外出的孕妇携带的随身物品较
多或较重时， 会派专人送她们上
车等等。

很显然， “孕妈徽章” 的出
现， 不仅仅是温暖了孕妇群体，
而且也让其他网友、 公众感受到

了背后浓浓的温暖和善意， 成为
一个城市、 一个社会更加文明的
体现。 所以我们说， 这小小的一

枚徽章的背后 ， 真正体现出来
的， 其实是细节处的文明， 也是
社会的一种进步。 □苑广阔

“高空抛物”入刑
重治更须严防

“新生儿家庭化病房”
彰显人文关怀

“儿童食品”不能
游离于监管之外

破解“职场中年危机”需要多方面努力

“孕妈徽章”体现社会的进步

张西流 ：2021年3月1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
生效，“高空抛物”正式入刑。 今年
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 ，
2021年高空抛物致人伤亡案件大
幅减少， 群众头顶上安全更有保
障。 “高空抛物”入刑，重治更须严
防。 针对高空抛物坠物社会危害
性大，且屡禁不止的问题，在提高
住户安全意识的同时， 更需要相
关部门加强对物业的监督管理 ，
构建一张立体防护网。


